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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17年1月3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 位数： 1386

末“五” 位数： 44519��64519��84519��04519��24519

末“六” 位数： 460493��960493��596359

末“七” 位数： 4294004��9294004

末“八” 位数： 20539073��45539073��70539073��95539073

末“九” 位数： 11485412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南京海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 按2转人工

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2017年1月4日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

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

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4日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重要提示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至纯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5,

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305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至纯科技” ，股票代码为“603690”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73元/股，发

行数量为5,2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发行人于2017年1月3日（T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至纯科技” A股

2,08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7年1月5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缴款环节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17年1月5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1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是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010,84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25,605,223,000股，网上发行

初步中签率为0.01655982%，配号总数为125,605,223个，起始号码为100,000,000,000，截止号码为

100,125,605,22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038.7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6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2596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7年1月4日（T+1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1月5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胜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051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0元/股。

和胜股份于2017年1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和胜股份” 股票1,

2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7年1月5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2017年1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1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

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364,13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1,636,768,500股，配号总数为223,273,537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2327353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303.0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41855800%，认购倍

数为4,134.7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7年1月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

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1月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6]297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皖天然气” ，股票代码为“60368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87元/股，发行数

量为8,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3,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8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56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6年12月3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5,459,58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93,866,949.69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0,41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05,050.31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1,89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11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7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11,739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92,385.93元；有2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其未

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20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157.40元。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388,24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6,015,456.67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75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2,543.33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张庆先 张庆先

1,677 13,197.99

2

吴朝荣 吴朝荣

1,677 13,197.99

3

常雪梅 常雪梅

1,677 13,197.99

4

李盛开 李盛开

1,677 13,197.99

5

邓潮泉 邓潮泉

1,677 13,197.99

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677 13,197.99

7

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677 13,197.99

合计

11,739 92,385.93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

额

(

元

)

实际配

售股数

(

股

)

实际配售金

额

(

元

)

放弃认

购股数

(

股

)

1

严根才 严根才

1,677 13,197.99 13,119.29 1,667 13,119.29 10

2

郭金红 郭金红

1,677 13,197.99 13,119.29 1,667 13,119.29 10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52,172股，包销金额为1,197,593.64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8%。

2017年1月4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51-68167151、681671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五只基金

2016年12月31日基金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2016年12月31日基金净值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7016 4,612,771,290.49 0.608 0.608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8006 43,252,024.97 0.801 0.801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8546 290,733,078.56 0.653 0.653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3243 253,184,879.87 0.991 0.991

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3629 310,134,350.11 0.999 0.999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1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储备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 济南中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系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济南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济南中弘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2016年12月30日， 济南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价72,

566.94万元成功竞得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的合计面积为671,621平方米

的五宗地块。

一、竞得地块具体情况

土地编号

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出让

年限

土地位置 容积率 四至范围 成交金额（元）

2016-G120 42,987 居住 70

天桥区鹊山片区

起步区

Fqs-03-06-01

地块

1.6≤地上≤

1.85，

地下≤0.9

东至政府储备用地，南至政府储备用地，西至政

府储备用地，北至政府储备用地

80,000,000

2016-G121 64,885 居住 70

天桥区鹊山片区

起步区

Fqs-03-08地

块

1.6≤地上≤

1.83，

地下≤0.9

东至政府储备用地，南至政府储备用地，西至政

府储备用地，北至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18,742,600

2016-G122 366,273

娱乐

康体

40

天桥区鹊山片区

起步区

Fqs-04-02-01

地块

0.2≤地

上≤0.6，

地下≤0.3

东至政府储备用地，南至政府储备用地，西至政

府储备用地，北至政府储备用地

225,260,000

2016-G123 145,301 居住 70

天桥区鹊山项目

地块三

1.0＜地上≤

1.1，

地下≤0.6

东至历城区淡水养殖试验场、小屯村、政府储备

用地，南至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至天桥区桑梓店镇小屯村、政府储备用地，北

至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7,950,000

2016-G124 52,175 居住 70

天桥区鹊山项目

地块四

1.0＜地上≤

1.6，

地下≤0.8

东至济南中弘弘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至

国有储备土地，西至建邦大桥北延长线，北至天

桥区桑梓店镇刘庙子、丁庄、小屯村

83,716,800

合计 671,621 725,669,400

2017年1月3日，济南弘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上述地块的《成交

确认书》，将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等相关手续。

本次土地使用权竞买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竞买符合公司的长

期发展策略，可以增加土地储备，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维护公司

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3日

证券代码：002670� � � � � �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17-001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关于新增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2017年1月3日，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 等规

定，与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民商银行）、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恒泰长财）签署《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温州民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作其他用途。 公司、温州民商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二、恒泰长财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债券受托管理主办

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恒泰长财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温州民商银行应当配合恒泰长

财的调查与查询。 恒泰长财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三、温州民商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恒泰长财。 温州民

商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四、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或者募集资

金净额的5%的，温州民商银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恒泰长财，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五、温州民商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恒泰长财出具对账单或向恒泰长财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恒泰长财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六、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监管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并依法注销且恒泰长财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522�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7-00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7年1月3日，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中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2号），批

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71,779,141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栋云、曹李博

联系电话：0513-83599505

联系传真：0513-83599504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宋玉林、袁帅

联系电话：010-66273542、010-66273335

联系传真：010-66273300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6年1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铁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5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4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60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928号

法定代表人： 许吉锭

联系电话： 0576-83812606

传真： 0576-83990868

联系人： 范薇薇

保荐人（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 兰荣

保荐代表人： 裘晗、杨生荣

联 系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东塔10层

联系电话： 021-2037� 0806

传真： 021-3856� 5707

发行人：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4日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2017年1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网（http://www.secutimes.com）、中

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资本证券网（http:

//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熙菱信息

2、股票代码：300588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00.00万股，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开文

联系人：徐嘉曼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10层

电话：0991-5573618

传真：0991-5573561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巍

保荐代表人：张国峰、张斯亮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电话：010-59026666

传真：010-59026970

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微网络”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1,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5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全部采用网上定价发行，不进

行网下询价及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667万股，发行价格为 14.90元 / 股。 本次发

行网上定价发行 1,667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于 2017年 1月 3日（T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泛微

网络” A股股票 1,667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022,86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1,788,719,000股，配号

总数为 111,788,719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截止号码为 100,111,788,718。 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491206%。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年 1月 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7年 1月 5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并

于 2017年 1月 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4.90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2017年 1月 3日（T日，申购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

采用网上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2、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17年 1月 5日（T+2日）公告的《上海泛微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3、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发行人：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4

日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 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6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初始发行数量为 4, 4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25%，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6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 7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

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7年 1月 5日(周四)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 roadshow .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 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案文件可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4

日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